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9號

聲  請  人  黃玉玲  

            杜治貞  

            李燕玉  

            湯杜松  

0000000000000000

            徐明燄  

兼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潘麗香  

相  對  人  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選任臨時管理

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之債

權人，因相對人之董事會無法推派出代表人，故目前處於無

法定代理人之狀態，且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8號函通

知，要求聲請人應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又

潘麗香為相對人任職30年之資深員工，在職期間擔任業務部

經理職務，對於相對人之管理、經營形態及公司現況均相當

了解，為適當之人選，爰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

聲請選任潘麗香或其他更適當之人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等

語。

二、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

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

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

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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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按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

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

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

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增訂

本條，俾符實際」，足見上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規定，須於

公司董事因事實（死亡）或法律（辭職或當然解任）之因素

致無法召開董事會，或公司董事全體或大部分遭假處分不能

行使職權，而剩餘董事消極不行使職權之情形外，尚須因此

等情形致公司業務停頓而受有損害之虞，影響股東權益或國

內經濟秩序時，始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

三、經查，相對人前經桃園市政府限期於112年3月15日前完成改

選，卻屆期仍未改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112年3月15日

當然解任，嗣聲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開股東臨時會並准予

自行召開，業於112年4月17日經系爭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

並由黃維圖為新任董事長，黃維圖亦同意就任，任期自112

年4月21日至115年4月16日止等情，有桃園市政府函文、系

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董事長願任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

57至83頁），堪認相對人已重行選任董、監事，且已推選董

事長，故相對人實無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情事。此

外，雖相對人尚未完成董事及董事長之變更登記（見本院卷

第17至20頁），然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

第三人之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

效力，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主管機關縱未登記

黃維圖為相對人之董事及董事長，僅不得對抗第三人，不因

其未登記而不生效。且相對人前因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

立等事件成為被告，並經本院業以112年5月19日裁定闡明該

件原告應補正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本院112年度訴字第965

號裁定參照)，惟該件原告以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為由，

主張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聲請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業經

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86號裁定駁回其聲請，並經本院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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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抗字第790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

第917號駁回其再抗告確定，上開裁定理由均載明相對人於

實體爭訟確定前仍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黃維圖為其法定代理

人，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是以本件聲請人若欲對相

對人為強制執行，僅需列黃維圖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即得進

行後續程序，並無須再為本件聲請。是本件聲請核與公司法

第208條之1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不合，難謂有據，應

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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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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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9號
聲  請  人  黃玉玲  
            杜治貞  
            李燕玉  
            湯杜松  


            徐明燄  
兼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潘麗香  
相  對  人  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因相對人之董事會無法推派出代表人，故目前處於無法定代理人之狀態，且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8號函通知，要求聲請人應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又潘麗香為相對人任職30年之資深員工，在職期間擔任業務部經理職務，對於相對人之管理、經營形態及公司現況均相當了解，為適當之人選，爰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潘麗香或其他更適當之人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等語。
二、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謂：「按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增訂本條，俾符實際」，足見上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規定，須於公司董事因事實（死亡）或法律（辭職或當然解任）之因素致無法召開董事會，或公司董事全體或大部分遭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而剩餘董事消極不行使職權之情形外，尚須因此等情形致公司業務停頓而受有損害之虞，影響股東權益或國內經濟秩序時，始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
三、經查，相對人前經桃園市政府限期於112年3月15日前完成改選，卻屆期仍未改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112年3月15日當然解任，嗣聲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開股東臨時會並准予自行召開，業於112年4月17日經系爭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並由黃維圖為新任董事長，黃維圖亦同意就任，任期自112年4月21日至115年4月16日止等情，有桃園市政府函文、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董事長願任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83頁），堪認相對人已重行選任董、監事，且已推選董事長，故相對人實無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情事。此外，雖相對人尚未完成董事及董事長之變更登記（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然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主管機關縱未登記黃維圖為相對人之董事及董事長，僅不得對抗第三人，不因其未登記而不生效。且相對人前因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成為被告，並經本院業以112年5月19日裁定闡明該件原告應補正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本院112年度訴字第965號裁定參照)，惟該件原告以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為由，主張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聲請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86號裁定駁回其聲請，並經本院以112年度抗字第790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917號駁回其再抗告確定，上開裁定理由均載明相對人於實體爭訟確定前仍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黃維圖為其法定代理人，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是以本件聲請人若欲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僅需列黃維圖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即得進行後續程序，並無須再為本件聲請。是本件聲請核與公司法第208條之1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不合，難謂有據，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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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治貞  
            李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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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燄  
兼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潘麗香  
相  對  人  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選任臨時管理
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之債
    權人，因相對人之董事會無法推派出代表人，故目前處於無
    法定代理人之狀態，且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8號函通知
    ，要求聲請人應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又潘
    麗香為相對人任職30年之資深員工，在職期間擔任業務部經
    理職務，對於相對人之管理、經營形態及公司現況均相當了
    解，為適當之人選，爰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聲
    請選任潘麗香或其他更適當之人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等語
    。
二、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
    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
    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
    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謂
    ：「按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
    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
    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
    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增訂本條
    ，俾符實際」，足見上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規定，須於公司
    董事因事實（死亡）或法律（辭職或當然解任）之因素致無
    法召開董事會，或公司董事全體或大部分遭假處分不能行使
    職權，而剩餘董事消極不行使職權之情形外，尚須因此等情
    形致公司業務停頓而受有損害之虞，影響股東權益或國內經
    濟秩序時，始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
三、經查，相對人前經桃園市政府限期於112年3月15日前完成改
    選，卻屆期仍未改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112年3月15日
    當然解任，嗣聲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開股東臨時會並准予
    自行召開，業於112年4月17日經系爭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
    並由黃維圖為新任董事長，黃維圖亦同意就任，任期自112
    年4月21日至115年4月16日止等情，有桃園市政府函文、系
    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董事長願任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
    57至83頁），堪認相對人已重行選任董、監事，且已推選董
    事長，故相對人實無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情事。此外
    ，雖相對人尚未完成董事及董事長之變更登記（見本院卷第
    17至20頁），然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
    三人之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
    力，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主管機關縱未登記黃
    維圖為相對人之董事及董事長，僅不得對抗第三人，不因其
    未登記而不生效。且相對人前因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等事件成為被告，並經本院業以112年5月19日裁定闡明該件
    原告應補正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本院112年度訴字第965號
    裁定參照)，惟該件原告以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為由，主
    張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聲請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業經本
    院以112年度聲字第86號裁定駁回其聲請，並經本院以112年
    度抗字第790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
    917號駁回其再抗告確定，上開裁定理由均載明相對人於實
    體爭訟確定前仍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黃維圖為其法定代理人
    ，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是以本件聲請人若欲對相對
    人為強制執行，僅需列黃維圖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即得進行
    後續程序，並無須再為本件聲請。是本件聲請核與公司法第
    208條之1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不合，難謂有據，應予
    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9號
聲  請  人  黃玉玲  
            杜治貞  
            李燕玉  
            湯杜松  

            徐明燄  
兼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潘麗香  
相  對  人  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光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因相對人之董事會無法推派出代表人，故目前處於無法定代理人之狀態，且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8號函通知，要求聲請人應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又潘麗香為相對人任職30年之資深員工，在職期間擔任業務部經理職務，對於相對人之管理、經營形態及公司現況均相當了解，為適當之人選，爰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潘麗香或其他更適當之人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等語。
二、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謂：「按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增訂本條，俾符實際」，足見上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規定，須於公司董事因事實（死亡）或法律（辭職或當然解任）之因素致無法召開董事會，或公司董事全體或大部分遭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而剩餘董事消極不行使職權之情形外，尚須因此等情形致公司業務停頓而受有損害之虞，影響股東權益或國內經濟秩序時，始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
三、經查，相對人前經桃園市政府限期於112年3月15日前完成改選，卻屆期仍未改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112年3月15日當然解任，嗣聲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開股東臨時會並准予自行召開，業於112年4月17日經系爭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並由黃維圖為新任董事長，黃維圖亦同意就任，任期自112年4月21日至115年4月16日止等情，有桃園市政府函文、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董事長願任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83頁），堪認相對人已重行選任董、監事，且已推選董事長，故相對人實無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情事。此外，雖相對人尚未完成董事及董事長之變更登記（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然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主管機關縱未登記黃維圖為相對人之董事及董事長，僅不得對抗第三人，不因其未登記而不生效。且相對人前因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成為被告，並經本院業以112年5月19日裁定闡明該件原告應補正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本院112年度訴字第965號裁定參照)，惟該件原告以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為由，主張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聲請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86號裁定駁回其聲請，並經本院以112年度抗字第790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917號駁回其再抗告確定，上開裁定理由均載明相對人於實體爭訟確定前仍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黃維圖為其法定代理人，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是以本件聲請人若欲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僅需列黃維圖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即得進行後續程序，並無須再為本件聲請。是本件聲請核與公司法第208條之1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不合，難謂有據，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